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www.hainan.gov.cn/hainan/szfbgtwj/202507/bf075df8e3ad4b7081a9eab9ecba2c46.shtml?ddtab=true)

附錄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海南自由贸易港执行例外措施进口货物的监管办法（试行）》的通知

琼府办〔 2025〕 32 号

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海南自由贸易港执行例外措施进口货物的监管办法（试行）》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

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5 年 7 月 23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海南自由贸易港执行例外措施进口货物的监管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禁止、限制进出口货物、物品清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

部公告 2025 年第 43 号，以下简称禁限清单），为提升海南自由贸易港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稳妥推进执行例外措施的进口货物监管，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地域范围为海南岛全岛。

第三条 在海南自由贸易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外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设立“一线”。在

“一线”进出口按现行禁限清单管理，并对部分货物进口执行例外措施。

第二章 管理对象

第四条 本办法中执行例外措施的进口货物分为在“一线”取消进口许可证管理货物（以下

简称放宽许可证管理货物）和允许开展“两头在外”保税维修货物（以下简称保税维修货物）。

第五条 对执行例外措施的进口货物实施清单管理，清单指禁限清单中《海南自由贸易港货

物进口例外措施》，清单外货物按现行规定执行。

第三章 对在“一线”取消进口许可证管理货物的管理

第六条 放宽许可证管理货物，仅限最终用户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生产自用，不得在岛内流转

或转卖到内地。进口放宽许可证管理货物的企业应当按照省级商务主管部门的要求对最终用途作

出承诺，并接受核查。

第七条 对于放宽许可证管理货物，商务主管部门不再受理进口许可证申请。企业进口时，

无需向海关提交进口许可证。

第八条 海关设立电子账册，并会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对放宽许可证管理货物实施监管。

第九条 放宽许可证管理货物销往国（境）外时，企业应办理出口报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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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放宽许可证管理货物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损毁、灭失以及长期使用后报废或不再

具有价值的，可向海关申请解除监管，解除监管后不得继续使用。

第十一条 相关企业进口放宽许可证管理货物应确保其提供信息真实有效，合法合规使用。

存在违反规定行为的，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可将其列入关注名单，不得享受相关便利措施。情节严

重的，列入失信企业管理，实施失信联合惩戒。违反本办法，构成走私行为、造成环境污染和生

态破坏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章 对开展“两头在外”保税维修业务的管理

第十二条 海南自由贸易港内企业开展综合保税区维修产品目录“两头在外”保税维修业

务，按现行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允许海南自由贸易港内符合条件的企业对本办法所称的保税维修货物开展“两

头在外”保税维修业务。

拟开展有关业务的企业向市县商务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市县商务主管部门组织相关部门进行

初核，对支持的项目报省级商务主管部门；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会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直属海关

研究并制定项目综合监管方案，上报省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进行综合评估论证，下达项目同意

支持文件，明确职责分工，切实履行全链条监管职责，对所支持项目的监管等事项承担主体责任。

第十四条 企业申请开展保税维修业务，应满足一定条件并符合相关要求，制定项目申报

书，并由市县商务主管部门会同生态环境、海关等部门综合考虑企业的产品附加值水平、产业发

展要求、维修技术和能力、生态环境责任等因素，提出初核意见。由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会同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直属海关研究并制定项目综合监管方案，其中省级商务主管部门牵头负责项目可

行性方案，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牵头负责生态环境监管方案，直属海关牵头负责海关监管方案。

（一）企业开展保税维修业务条件和要求。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进行市场主体登记注册，经营

场所与注册地一致，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符合环境保护、海关监管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强制

性标准要求的维修设备和场地。建立维修业务管理制度和与海关等部门联网的信息化管理系统

（ ERP），能够按照要求及时准确传输有关数据，实现对维修耗用等信息的全程跟踪和可追溯。对

已维修货物、待维修货物、无法维修货物、维修用料件、维修过程中替换下的旧件或坏件、维修

过程中产生的边角料等进行专门管理。

（二）项目可行性方案。包括项目基本信息、项目经济社会效益、项目全流程监管机制等。

（三）生态环境监管方案。包括维修废料管理、防范生态环境风险、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对项

目的明确支持意见、开展项目维修率备案及后续核查等。

（四）海关监管方案。包括账册管理、货物及料件管理、所在地主管海关对该项目的明确支

持意见等。

（五）符合《关于开展保税维修有关工作的通知》（商办贸函〔 2025〕 276 号）等相关文件所

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五条 企业出现以下情形的，按有关规定暂停保税维修业务：

（一）未能将保税维修有关货物、料件、维修替换下的旧件、坏件、维修过程中产生的保税

边角料等按规定进行处置的；

（二）在维修过程中违反国家固体废物管理规定，擅自处理维修过程中所产生的固体废物的；

（三）不符合海关总署公告 2018 年第 203 号等文件所规定开展条件的；

（四）擅自开展支持范围以外产品保税维修业务的；

（五）违反相关规定，有关部门认为需要整改的其他情形。

企业完成整改，经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会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直属海关核实认可的，可继续

开展保税维修业务。

第十六条 企业出现以下情形的，按有关规定终止开展保税维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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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倒闭或破产，或被政府主管部门撤销经营资格的；

（二）海关认定的企业信用状况被降为失信企业的；

（三）保税维修货物在境内被违规转让或移作他用的；

（四）整改期满仍不能按照要求对保税维修货物进行管理的；

（五）有关部门认为需要终止保税维修业务的其他情形。

开展相关业务的企业，如出现以上情形，经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会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直属

海关核实，报省人民政府综合评估后终止。

第十七条 加强全流程、全链条监管。严格筛选和管理保税维修项目，做好维修产品流向管

理，加强固体废物和污染物排放管理。严禁以保税维修方式进口固体废物。不得以保税维修名义

开展拆解、报废等业务。

第五章 综合监管

第十八条 省级商务主管部门、直属海关加强协同联动，依托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现数

据共享、信息互通，对放宽许可证管理货物和保税维修货物进行全流程监管。省级商务主管部门

定期组织相关单位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解决执行中出现的问题，重大事项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报

告。

第十九条 省级商务主管部门牵头制定执行例外措施进口货物的监管办法，定期牵头组织

对货物进口例外措施实施情况开展跟踪评估，会同有关部门适时推动货物进口例外措施的修订调

整工作。

第二十条 直属海关对放宽许可证管理货物实施“低干预、高效能”监管。根据海关总署关

于保税维修业务监管的相关规定要求，指导属地海关依据职责对保税维修业务开展过程实施监管，

指导企业加强内部合规机制建设。

第二十一条 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根据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指导属地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依据职责对保税维修业务开展过程实施环境监管，指导企业加强环境监管合规机制

建设。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执行例外措施进口货物的监管按本办法规定执行。法律、法

规和国家政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会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直属海关等单位负责解

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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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企业倒闭或破产，或被政府主管部门撤销经营资格的；
	（二）海关认定的企业信用状况被降为失信企业的；
	（三）保税维修货物在境内被违规转让或移作他用的；
	（四）整改期满仍不能按照要求对保税维修货物进行管理的；
	（五）有关部门认为需要终止保税维修业务的其他情形。
	开展相关业务的企业，如出现以上情形，经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会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直属海关核实，报省人民政府综合评估后终止。
	第十七条加强全流程、全链条监管。严格筛选和管理保税维修项目，做好维修产品流向管理，加强固体废物和污染物排放管理。严禁以保税维修方式进口固体废物。不得以保税维修名义开展拆解、报废等业务。
	第五章综合监管
	第十八条省级商务主管部门、直属海关加强协同联动，依托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现数据共享、信息互通，对放宽许可证管理货物和保税维修货物进行全流程监管。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定期组织相关单位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解决执行中出现的问题，重大事项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
	第十九条省级商务主管部门牵头制定执行例外措施进口货物的监管办法，定期牵头组织对货物进口例外措施实施情况开展跟踪评估，会同有关部门适时推动货物进口例外措施的修订调整工作。
	第二十条直属海关对放宽许可证管理货物实施“低干预、高效能”监管。根据海关总署关于保税维修业务监管的相关规定要求，指导属地海关依据职责对保税维修业务开展过程实施监管，指导企业加强内部合规机制建设。
	第二十一条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根据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指导属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据职责对保税维修业务开展过程实施环境监管，指导企业加强环境监管合规机制建设。
	第六章附则第二十二条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执行例外措施进口货物的监管按本办法规定执行。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会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直属海关等单位负责解

	释。
	释。

	第二十四条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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